
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09年度第 1期無擔保主順位金融債券 

發行要點 

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年

10 月 9 日金管銀外字第 1080219315 號函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

華民國 109年 1月 20日證櫃債字第 1090000515號函，以下列發行條件發行新臺幣

綠色債券（下稱「本債券」）： 

1. 發行人：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下稱「發行人」）。 

2. 發行總額：新臺幣 2,000,000,000元。 

3. 發行價格：總名目金額之百分之百。 

4. 面額：新臺幣 10,000,000元。 

5. 債券種類及形式：本債券為一般金融債券，且為記名式之債券。本債券採無實

體發行，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集保結算所」）登

錄。 

6. 受償順位：本債券構成發行人之直接無條件無擔保主順位債務（但法定優先債

務除外），與其他無擔保債務受償順位相同（但優於次順位債務），地位等同

於發行機構流通在外其他主順位無擔保債券。 

7. 發行期限： 5年。 

8. 發行日：西元（下同）2020年 3月 27日 

9. 到期日：2025年 3月 27日 

10. 利率： 

(1) 固定利率債券，年利率為百分之 0.60。 

(2) 付息日：於每年 3月 27日支付，自 2021年 3月 27日起，至 2025年 3月

27日止，依次一營業日原則進行調整。 

(3) 計息日基準：實際天數 / 實際天數，不調整。 

11. 提前贖回權： 

(1) 違約事件（定義如下） 

(2) 違法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 

發行人依誠實信用原則認定發生下列情形時，於通知本債券持有人後，有

權隨時提前贖回本債券： 

a. 因任一事由使其依本債券所履行者一部或全部不合法；或 

b. 因相關交易完成日後（不包括該交易完成日）發生之不可抗力事件，

其依本債券履行已不可行或已不可能履行。 



不可抗力事件係指： 

任何超出發行人得合理控制之事件，包括但不限於： 

(i) 任何法案、法律、規則、辦法、判決、裁定、指令、命令或任何政

府機關或其他機構之重大立法干預； 

(ii) 發生戰爭或宣戰（內戰或其他戰爭）、分裂、軍事行動、政治動亂、

任何類型之恐怖分子行動、暴動、抗議及/或民變； 

(iii) 發生破壞行為、火災、水災、爆炸、地震、氣象或地理災難、或其

他災害或緊急事件；或 

(iv) 任何財政、政治或經濟事件（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國內或國際政治、

法律、稅務或規管情形之改變）或任何其他超出發行人得控制之因

素或障礙， 

且該事件(i)阻礙、限制、延誤或嚴重妨礙發行人完成本債券下之義務，及

/或(ii)嚴重阻礙或限制本債券於市場或其它處所完成交易結算。 

政府機關係指任何國家或政府，任何省份或隸屬於省份之其他次級政治機

關，任何單位、機構或部門，任何稅務、財政、外匯或其他機關，法院、

法庭或其他政府機構，及任何其他行使政府或屬於政府之行政、立法、司

法、管制性職能或行政性職能之主體。 

本債券依前述情形贖回時，發行人將支付本債券持有人每一債券之公平市

場贖回價格。支付方式將以當時通知本債券持有人之方式為準。 

(3) 稅款扣繳事件 

a. 於下列情形，發行人得以不可撤回通知，隨時贖回全部（而非一部）

債券： 

(a) 於本債券翌次付款到期時，由於任何稅務管轄區法律或法令之變

更或修正，或任何該法律或法令適用之變更或官方解釋之變更，

而該變更或修正於同意發行本債券首檔債券之日當下或之後生效，

致發行人須或將須支付額外金額；及 

(b) 發行人採取合理之措施亦無法避免該義務， 

惟該等贖回通知不得於發行人須支付該等額外金額最早之日之 90 日

前發出。 

根據本條件第 11條贖回之債券將以公平市場贖回價格贖回。 

b. 特殊稅務贖回 

如發行人於翌次償還本債券面額或支付利息時，遭法國或中華民國法

律禁止支付本債券持有人當時到期應付之全部總額，發行人應立即發

出通知，並於給予本債券持有人至多七日之事前通知後，立即於其得

支付當時到期應付全部總額之最近可行之付息日，以公平市場贖回價



格贖回全部（而非一部）債券。如該通知係於該付息日後方期滿時，

根據該發送予本債券持有人之通知，贖回之日期應為下列較晚發生之

日： 

(a) 發行人得支付本債券當時到期應付全部總額之最後可行之日；

或 

(b) 本債券持有人通知發出後之十四日。 

12. 銷售限制： 本債券未曾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

3條第 3項所稱之「專業投資人」以外之人為募集、銷售或再行銷售。本債券

不應於中華民國境外募集、銷售或再行銷售。 

13. 資金用途：依「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發行新臺幣金融債券辦法」第 4條，所募集

之資金應使用於我國離岸風電建設及其他綠能產業建設之相關投資及/或融資

為原則，並不得兌換為外幣使用。 

14. 還本方式：本債券將於到期時以債券發行面額 100%之價格贖回一次還本，或

根據提前贖回通知之價格於提前贖回日提前還本。 

15. 營業日：臺北銀行營業日。本債券付息日（包括到期日）如非臺北銀行營業

日，則於次一臺北銀行營業日給付本息，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16. 還本付息機構：本債券由發行機構辦理還本付息事宜，並依臺灣集保結算所

透過其系統提供之本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及相關系統，辦理還本付息款項劃

撥作業。 

17. 掛牌處所：本債券將於發行日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 

18. 本債券持有人與本分行間權利義務關係 

(1) 本債券除依本發行條件上述之銷售限制外，得自由買賣、轉讓及提供擔

保。 

(2) 本債券發行、轉讓、提供擔保或註銷，及辦理繼承、贈與、還本付息及

其他帳簿劃撥等相關作業，悉依臺灣集保結算所規定及相關法令辦理。 

(3) 本債券非存款，不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之保障。 

(4) 本債券之本金及利息，自開始付款之日起，本金逾十五年及利息逾五年

未兌領者，本分行不再兌付。 

(5) 抵銷權之放棄 

於任何時間，任何本債券持有人，就任何權利、主張或責任（不論是否

業已或將直接或間接地取得該等權利、主張或責任），均不得對發行人

行使或主張任何已放棄之抵銷權，無論該等權利、主張或責任如何產生

（為免疑義，應包括因契約、任何類型之工具或任何非契約義務所生或

與之相關的所有權利、主張及責任，無論其是否與本債券有關）。本債

券持有人應視為已放棄與該等抵銷權有關之所有實際或潛在權利、主張



或責任。 

為免疑義，本發行條件並非意圖提供或被解讀為承認任何扣除、抵銷、

淨額結算、補償、保留或反訴等權利，亦非確認向本債券持有人授予任

何實際或潛在之權利。 

為本發行條件之目的，「已放棄之抵銷權」係指任何與本債券相關之權

利或主張，或直接或間接與本債券相關之扣除、抵銷、淨額結算、補償、

保留或反訴。 

(6) 違約事件 

如發生下列任一或數個事件（下各稱「違約事件」），任何本債券持有

人得向發行人發送書面通知（且自還本付息機構收受通知之日起生效），

告知持有人持有之該債券應立即到期，並應立即以公平市場贖回價格贖

回，無須為提示、要求、異議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之通知： 

a. 發行機構因無法支付本債券任何到期面額或利息而違約，且該等

違約於發行人收到書面通知後持續 15日（含當日）； 

b. 發行人未履行或未遵守其根據本債券應履行或遵守之義務，且

（除因無法補正而未予通知之情況外）該違約情事自發行人收受

書面通知後 60日內未補正；或 

c. 若發行人停止償還其到期債務，或法院判決發行人應為法定清算

或移轉其全部營業，或發行人處於其他類似之破產或無力清償程

序，或發行人為其債權人之利益而提出移轉、轉讓或以其他方式 

安排其全部或重要資產之提案，或發行人決議通過停止營業或解

散，前述情形不包含發行人與另一實體整併或結合相關、發行人

與另一實體合併或併入另一實體，或發行人將其全部資產或重要

資產全數移轉予另一實體，而該等經產生、存續或受移轉之實體，

其債信並未顯然低於進行上開行為前之發行人等情事。 

19. 準據法及管轄法：中華民國法。與本債券相關或因本債券所生之紛爭（包含

任何與非契約上義務有關之紛爭，而該紛爭與與本債券相關或因本債券所

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因此，任何與本債券相關或因

本債券所生之訴訟、法律行動或司法程序（下合稱為「司法程序」）（包含

任何與非契約上義務有關、與本債券相關或因本債券所生之司法程序）應向

該法院提起。 

20. 扣繳稅款：當發行機構依據本發行條件給付金融債券利息於本債券所有人時，

應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21. 綠色債券相關資訊： 

(1) 綠色投資計畫之放款認定標準 



本分行依據東方匯理集團綠色債券架構 (Crédit Agricole Green Bond 

Framework)評估，該架構係與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發布之綠色債券

原則(Green Bond Principle, GBP)一致，本債券之發行並依照「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第五條及「外國銀行在

臺分行發行新臺幣金融債券辦法」第四條之標準，認定綠色投資計畫。

本債券所募集之資金全部用於綠色投資組合之放款。綠色投資組合之選

取包括三個社會及環境評估指標：綠色部門、環境社會治理評等(ESG)

及環保評等。 

 

本債券發行資訊將每日提供予專責團隊，負責更新綠色投資組合金額及

綠色債券之發行總金額。東方匯理集團承諾確保所有綠色債券發行所得

資金總額不超過綠色投資組合之總額，為此目的，對綠色投資組合之規

模及到期日，暨綠色債券之流通在外總餘額除建立監控機制並設有一定

緩衝準備。本分行綠色債券所募得資金將全數用於具實質改善環境效益

之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類別之綠色投資計畫。 

 

有關綠色投資組合之認定，東方匯理集團設有專責之綠色債券委員會管

理潛在合格綠色資產的評估及篩選流程，每季至少開會一次，並在綠色

債券委員會的監管下，指定綠色資產專案計劃小組以執行潛在合格綠色

資產的評估分析及遴選。該小組係由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及 Crédit Agricole S.A.以及東方匯理集

團相關實體中負責評估及遴選合格綠色資產的單位所派出代表而組成，

並由上開法商東方匯理集團實體提交潛在合格綠色資產的名單予綠色債

券委員會，由綠色債券委員會確認符合相關標準之預選資產，並挑選組

成綠色投資組合之合格綠色資產，於綠色資產專案計劃小組之監督下，

該綠色投資組合相關資訊亦公布於東方匯理集團內部資訊系統。 

 

(2) 綠色投資計畫類別及環境效益評估 

綠色投資組合 類別 預期產生之環境效益 

再生能源放款投資組合

之投融資，包括離岸風

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建

設計畫 

再生能源及能源

科技發展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及降

低氣候變遷之影響 

 

(3) 資金運用計畫 

本分行預計將所發行債券所募得之資金使用於在台灣境內之本地再生能

源放款投資組合之投融資，該放款投資組合主要由離岸風力發電及太陽

能發電建設計畫所組成。上開計畫符合本行總行所訂之綠色投資組合標



準。本分行之相關綠色融資相關資產於系統內將與其他資產區隔，並以

特定之代號/契約編號作為識別；並納入本行相關之監控機制。若所募

得資金有閒置情形時，相關資金將暫時用於貨幣市場操作、同業存放或

一年期以內之企業短期放款。 

 

(4) 綠色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計畫認證機構： Vigeo Eiris 

 

22. 購買與註銷 

(1) 購買 

發行人得隨時自公開市場或他處以任何價格購買本債券。 

(2) 註銷 

所有經發行人贖回或買回之本債券將會立即被註銷。所有以此方式註銷

之本債券或其他被買回或註銷之本債券不得再次發行或轉售。 

本債券之註銷應依臺灣集保結算所之規定及規則處理。 

23. 其他規定： 

(1) 信用評等：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已取得穆迪「Aa3」之評等（評等日期：

2019年 9月 19日）及標普「A+」之評等（評等日期：2018年 10月 19

日）。本債券採總行之信用評等，投資人應注意債券標的本身之風險。 

(2) 本債券並未以本分行之資產為擔保。 

(3) 本分行辦理擔保授信，不會徵提本債券為擔保品。 

(4) 發行人為法商東方匯理銀行之分行，法商東方匯理銀行為依法國法成立

並存續之公司，依法國法的規定，發行人之義務為法商東方匯理銀行之

義務，法商東方匯理銀行將透過該分行履行其義務。 

24. 內部紓困 

(1) 確認 

儘管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與任何債券持有人間就特定一檔債券有任何其他

條款或其他合意、安排或協議，各債券持有人（為本條件第 24條之目的，

包括任何債券受益權之持有人）透過取得任一債券，確認、接受、同意

並合意下列事項： 

a. 受相關處置機構行使內部紓困權之效力所拘束，該效力可能包括並

導致下列任一事件（或該等事件之組合）： 

(i) 到期金額永久之全部或一部減少； 

(ii) 包括以修訂、修改或變動本債券之條款等方式在內，將到期金

額之全部或一部轉換為法商東方匯理銀行或他人之股份、其他



證券或其他債務（並向本債券持有人發行該等股份、證券或債

務）；於該情況，本債券持有人同意接受法商東方匯理銀行或

他人之任何該等股份、其他證券或其他債務，以取代其根據本

債券所享有之權利； 

(iii) 註銷本債券； 

(iv) 包括以於一段臨時期間內暫停支付等方式在內，修訂或變更本

債券之到期日，或修改本債券之應付利息金額或應付利息之日； 

b. 本債券之條款可能受相關處置機關行使內部紓困權的影響，且如必

要，本債券之條款得經變動，以使該等內部紓困權之行使生效。 

(2) 為本條件第 24條之目的 

到期金額係指依本發行條件，本債券應付之金額。 

內部紓困權係指任何與 2014年 5月 15日歐洲議會暨歐盟理事會關於建

立信用機構與投資公司之復原與處置架構之 2014/59/EU指令（及其隨時

之修訂，下稱「BRRD」）相關、且於法國具有效力之法律、法規、規

則或規範所生之任何權力，包括但不限於依 2015年 8月 20日頒布之法

國第 2015-1024號令(Ordonnance portant diverses dispositions d'adaptation 

de la luctions, rules and standards creatopéenne en matière financière)（及其

隨時之修訂，下稱「2015年 8月 20日令」）、依 2014年 7月 15日歐洲

議會暨歐洲聯盟理事會關於在單一處置機制及單一處置基金之架構下，

制定統一規則和統一程序以處置信用機構和特定投資公司並修正

1093/2010 歐盟規則之 806/2014 歐盟規則（及其隨時之修訂，下稱「單

一處置規章」），或因其他法國法律所生之權力，及於個別情況下制定

之指示、規則及標準所生之權力，依據該等規定，受監管實體（或該受

監管實體之關係企業）之債務可能遭減少（一部或全部）、註銷、暫停、

移轉、變動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修改，或一受監管實體（或該受監管實體

之關係企業）之證券可能被轉換為該受監管實體或任何其他人之股份、

其他證券或其他債務，無論是否與處置安排後內部紓困工具之實施或處

置程序開始前（或無處置程序）減記或轉換權之實施有關。 

受監管實體係指經 2015年 8月 20日令修訂之法國貨幣及金融法（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第 1節第 L.613-34條所指之任何實體，包括於法

國設立之特定信用機構、投資公司，以及若干前述信用機構及投資機構

之母公司或控股公司。 

相關處置機關係指法國審慎監理及處置機關（Autorit 監理 de contrôle 

prudentiel et de résolution）、依單一處置機制規章（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Regulation）設立之單一處置董事會（Single Resolution Board）

及／或有權隨時行使或參與行使任何內部紓困權之任何其他機關（如依

單一處置機制規章第 18 條行事時，包括歐盟理事會及歐盟執行委員

會）。 



25. 本發行條件未盡事宜，悉依「外國銀行在臺發行新臺幣金融債券辦法」及相

關法令辦理。 


